
龙岗区关于促进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GoBack]若干措施修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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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方案（2025-2027年）》（深办发〔2025〕12号）等文件精神，精准破解我区时尚产业发展瓶颈，提升政策效能与合规性，现对《龙岗区关于促进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进行修订，具体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与依据
[bookmark: heading_1]（一）响应产业发展新需求与企业新趋势。紧密结合我区时尚产业（珠宝、家具、眼镜、服装、皮具等）发展实际，聚焦企业在智能化升级（特别是AI技术融合应用）、核心竞争力提升（如规范化交易、品牌建设）、规模效益增长、新业态新模式探索（如智能眼镜应用）等方面的迫切需求。
[bookmark: heading_3]（二）优化政策结构与实操精准性。根据前期政策执行评估和企业反馈，对部分条款的适用性、精准度和可操作性进行调整。重点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智能眼镜推广成本高、黄金珠宝企业交易规范化需求迫切、产值增长激励不足等痛点，通过修订补齐政策短板，强化对关键环节和新兴领域的定向支持。
（三）落实上级政策要求与新规一致性。严格遵循国家及省市关于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最新规定，特别是关于禁止奖补与税收挂钩、规范招商引资奖励、明确奖补发放对象等合规性要求。现有条款中“鼓励时尚头部企业集聚发展”的奖励方式不符合相关规定，需删除以确保政策与国家大政方针和财政纪律保持一致。
[bookmark: heading_4]（四）衔接目标周期与政策协同性。原《若干措施》部分发展目标以2026年为节点，需结合产业实际发展态势适度延长培育周期，以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稳定的政策预期。确保《若干措施》的纲领性、原则性要求与配套修订的《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在扶持方向、标准和范围上紧密协同、无缝衔接，构建层次清晰、互为支撑的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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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主要涉及删除、修改和新增三类调整。
（一）删除条款：
（1）原“3.鼓励时尚头部企业集聚发展”条款删除理由：该条款设定的招商引资奖励（按引进企业产值规模奖励园区运营方）存在奖补资金与税收挂钩，且可能涉及对个人、中介机构等发放招商引资奖补的情形，不符合国家及省市现行财政资金管理和招商引资奖励的相关规定。
（2）原“8.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关于连续3年资助的具体比例表述删除理由： 该条款中“按照项目当年实际总投入的50%，30%和20%给予资助”属于具体操作细则，更适合在配套《实施细则》中根据财政规定和平台类型细化设定，在《若干措施》中保留“单个项目每年受资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导向性表述更符合其纲领性政策定位。
（3）原“12.培育引进时尚行业重大活动”中关于连续3年补贴的具体比例表述删除理由：该条款中“按照承办机构当年实际投入不多于50%给予补贴”属于实操性标准，需结合活动层级、规模、AI融合度等因素精准设定，宜纳入《实施细则》明确。《若干措施》保留“单个活动受资助不超过500万元”的导向性金额表述，既聚焦“AI+时尚”活动培育，与龙岗“All in AI”战略呼应，也契合“纲领性文件定导向、实施细则定实操”的政策体系制定逻辑，为后续政策执行留足灵活调整空间。
（二）修改条款：
（1）原“4.促进时尚产业数智化融合发展”修改理由：这条补贴标准与《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关于支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中鼓励打造数字化转型场景补贴不一致，故将提高补贴比例至50%，旨在更有效地激励企业加大数字化转型投入，同时将年度封顶补贴额从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目的是在财政可承受范围内扩大政策覆盖面，惠及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优化资金使用效率。
（三）新增条款：为更全面地支持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补齐关键短板、培育新兴动能，新增以下三条措施：
（1）“5.支持智能眼镜应用推广”新增理由：智能眼镜是“时尚+科技”融合的核心载体，也是龙岗“All in AI”战略的重要落地场景。针对区内企业反映的“应用场景不足、推广成本高”痛点，通过政策引导推动智能眼镜在工业、医疗、市政等领域的场景化应用，既培育本土市场，又助力产业向智能穿戴领域延伸，强化“AI+时尚”产业新优势。
（2）“6.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新增理由： 原有政策缺乏对企业产值增长的专项激励，难以调动企业扩大产能、提升市场份额的积极性。新增条款聚焦优势行业，构建产值梯度奖励机制，既助力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又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形成“龙头引领、中小协同”的发展格局，夯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3）“7.提升黄金珠宝企业核心竞争力”新增理由：针对我区黄金珠宝支柱产业优势和发展瓶颈，支持企业申报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资格，可帮助企业依托交易所规范交易流程、降低经营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破解行业转型痛点，巩固龙岗千亿级时尚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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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紧扣政策导向、市场活力、产业升级三个关键维度：严格对标上级财政新规，删除不合规条款，筑牢政策根基，精准回应企业产值激励不足、智能眼镜推广成本高等痛点，新增针对性条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强化“AI+时尚”战略导向，优化数智化支持，新增智能眼镜应用推广与黄金珠宝核心竞争力提升措施，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加速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修订后政策将更精准覆盖核心需求，有力支撑龙岗区2028年建成“粤港澳大湾区时尚产业制造展销一体化示范区”目标。


